
 

  1 

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

文修正總說明 

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下稱本規則）於七十

一年六月十日訂定發布，其間配合實務運作歷經十八次修正，為避免

徵求人未出席股東會，影響股東委託出席行使表決權，及避免公司藉

由股東會紀念品之發放，造成不同股東間委託書徵求作業不公之情

事，爰修正本規則。 

本次新增一條、修正三條，共計四條，茲將修正要點臚列如下：  

一、 增訂公司將徵求資料傳送或公告後，徵求人應依股東委託出席股

東會，徵求人不得於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記載徵求人得

不出席股東會等相關文字，另徵求人違反規定經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處分尚未逾三年者，不得擔任徵求人，並

配合金管會簡稱移列條次，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七

條、第十條之一）  

二、 為維持委託書徵求作業之公平性，明定公司交付股東會紀念品予

徵求人，應以公平原則辦理。（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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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委託書徵求人，除

第六條規定外，應為持有

公司已發行股份五萬股以

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徵

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依股東名簿

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證明文件，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一、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徵求人

應繼續一年以上，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八

十萬股或已發行股份

總數千分之二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

股東會，徵求人應繼續

六個月以上，持有該公

司已發行股份八十萬

股或已發行股份總數

千分之二以上且不低

於十萬股。 

符合前項資格之股

東、第六條之信託事業、

股務代理機構或其負責

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不得擔任徵求人：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例規定之罪，經有罪

第五條 委託書徵求人，除

第六條規定外，應為持有

公司已發行股份五萬股以

上之股東。但股東會有選

舉董事或監察人議案，徵

求人應為截至該次股東會

停止過戶日，依股東名簿

記載或存放於證券集中保

管事業之證明文件，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一、金融控股公司、銀行

法所規範之銀行及保

險法所規範之保險公

司召開股東會，徵求人

應繼續一年以上，持有

該公司已發行股份八

十萬股或已發行股份

總數千分之二以上。

二、前款以外之公司召開

股東會，徵求人應繼續

六個月以上，持有該公

司已發行股份八十萬

股或已發行股份總數

千分之二以上且不低

於十萬股。 

符合前項資格之股

東、第六條之信託事業、

股務代理機構或其負責

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不得擔任徵求人：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例規定之罪，經有罪

一、為有效規範徵求人依委

託股東之意思出席股東

會，並忠實依受託事項

行使表決權，以保護股

東權利之行使，爰增訂

第二項第五款，明定徵

求人違反第十條之一規

定，經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以下簡稱金管會)

依證券交易法第一百七

十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處分，尚未逾三年

者，不得擔任徵求人。

二、現行第二項第五款移列

第六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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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確定，服刑期滿

尚未逾五年。 

二、因徵求委託書違反刑

法偽造文書有關規

定，經有罪判決確

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三年。 

三、曾犯詐欺、背信、侵

占罪，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年。 

四、違反證券交易法、期

貨交易法、銀行法、

信託業法、金融控股

公司法及其他金融管

理法，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三年。 

五、違反第十條之一規

定，經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處分尚未逾三年。 

六、違反本規則徵求委託

書其代理之表決權不

予計算，經判決確定

尚未逾二年。 

判決確定，服刑期滿

尚未逾五年。 

二、因徵求委託書違反刑

法偽造文書有關規

定，經有罪判決確

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三年。 

三、曾犯詐欺、背信、侵

占罪，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期滿尚未逾三年。

四、違反證券交易法、期

貨交易法、銀行法、

信託業法、金融控股

公司法及其他金融管

理法，經受有期徒刑

六個月以上宣告，服

刑 期 滿 尚 未 逾

三年。 

五、違反本規則徵求委託

書其代理之表決權不

予計算，經判決確定

尚未逾二年。 

第七條  徵求人應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八日前或股東

臨時會開會二十三日前，

檢附出席股東會委託書徵

求資料表、持股證明文

件、代為處理徵求事務者

資格報經本會備查之文

件、擬刊登之書面及廣告

內容定稿送達公司及副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

第七條  徵求人應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八日前或股東

臨時會開會二十三日前，

檢附出席股東會委託書徵

求資料表、持股證明文

件、代為處理徵求事務者

資格報經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備查

之文件、擬刊登之書面及

廣告內容定稿送達公司及

配合第五條第二項第五款之

增訂，酌修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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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以

下簡稱證基會)。公司應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

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料

彙總表冊，以電子檔案傳

送至證基會予以揭露或連

續於日報公告二日。 

公司於前項徵求人檢

送徵求資料期間屆滿當日

起至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前，如有變更股東會議案

情事，應即通知徵求人及

副知證基會，並將徵求人

依變更之議案所更正之徵

求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證基會予以揭露。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

監察人議案者，公司除依

前二項規定辦理外，應彙

總徵求人名單與徵求委託

書之書面及廣告中擬支持

董事被選舉人之經營理念

內容，於寄發或以電子文

件傳送股東會召集通知

時，同時附送股東。 

第一項及第二項徵求

人徵求資料彙總表冊，公

司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證基

會者，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上載明傳送之日期、證

基會之網址及上網查詢基

本操作說明；以日報公告

者，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上載明公告之日期及報紙

名稱。 

徵求人或受其委託代

為處理徵求事務者，不得

委託公司代為寄發徵求信

函或徵求資料予股東。 

副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

(以下簡稱證基會)。公司

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臨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製作徵求人徵求資

料彙總表冊，以電子檔案

傳送至證基會予以揭露或

連續於日報公告二日。 

公司於前項徵求人檢

送徵求資料期間屆滿當日

起至寄發股東會召集通知

前，如有變更股東會議案

情事，應即通知徵求人及

副知證基會，並將徵求人

依變更之議案所更正之徵

求資料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證基會予以揭露。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或

監察人議案者，公司除依

前二項規定辦理外，應彙

總徵求人名單與徵求委託

書之書面及廣告中擬支持

董事被選舉人之經營理念

內容，於寄發或以電子文

件傳送股東會召集通知

時，同時附送股東。 

第一項及第二項徵求

人徵求資料彙總表冊，公

司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證基

會者，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上載明傳送之日期、證

基會之網址及上網查詢基

本操作說明；以日報公告

者，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上載明公告之日期及報紙

名稱。 

徵求人或受其委託代

為處理徵求事務者，不得

委託公司代為寄發徵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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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人非於第一項規

定期限內將委託書徵求書

面資料送達公司者，不得

為徵求行為。 

函或徵求資料予股東。 

徵求人非於第一項規

定期限內將委託書徵求書

面資料送達公司者，不得

為徵求行為。 

第十條之一 公司依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將徵求資料傳

送至證基會或於日報公告

後，徵求人應依股東委託

出席股東會。 

徵求人不得於徵求委

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記

載徵求人得不出席股東會

等相關文字。 

 

 一、 本條新增。 

二、 公司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臨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製作徵求

人徵求資料彙總表冊，

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

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以

下簡稱證基會)予以揭

露或連續於日報公告二

日後，股東即可能將委

託書交付至該徵求人委

託之代為處理徵求事務

者之徵求場所，為避免

徵求人於取得股東會委

託書後，未出席股東

會，影響股東委託出席

行使表決權之權利，爰

於第一項明定，公司依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將徵

求資料傳送至證基會或

於日報公告後，徵求人

應依股東委託出席股東

會。 

三、 為避免徵求人於徵求委

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

中載明或備註得不出席

股東會等文字，致影響

股東委託出席行使表決

權之權利，爰於第二項

明定，徵求人不得於徵

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

內容記載徵求人得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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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股東會等相關文字。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會委

託書之取得，除本規則另

有規定者外，限制如下： 

一、不得以給付金錢或其

他利益為條件。但代為

發放股東會紀念品或

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

理徵求事務者之合理

費用，不在此限。 

二、不得利用他人名義為

之。 

三、不得將徵求之委託書

作為非屬徵求之委託

書出席股東會。 

各公開發行公司每屆

股東會如有紀念品，以一

種為限，其數量如有不足

時，得以價值相當者替代

之。 

徵求人或受託代理人

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

定，檢附明細表送達公司

或繳交一定保證金予公司

後，得向公司請求交付股

東會紀念品，再由其轉交

委託人，公司不得拒絕。 

前項股東會紀念品交

付予徵求人、保證金金額

及收取方式之訂定，公司

應以公平原則辦理。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會委

託書之取得，除本規則另

有規定者外，限制如下：

一、不得以給付金錢或其

他利益為條件。但代為

發放股東會紀念品或

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

理徵求事務者之合理

費用，不在此限。 

二、不得利用他人名義為

之。 

三、不得將徵求之委託書

作為非屬徵求之委託

書出席股東會。 

各公開發行公司每屆

股東會如有紀念品，以一

種為限，其數量如有不足

時，得以價值相當者替代

之；公司對於股東會紀念

品之發放，應以公平原則

辦理。 

徵求人或受託代理人

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

定，檢附明細表送達公司

或繳交一定保證金予公司

後，得向公司請求交付股

東會紀念品，再由其轉交

委託人，公司不得拒絕。

前項股東會紀念品保

證金之金額及收取方式，

由公司基於公平原則訂定

之。 

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五條之

一授權，委託書規則係就公

開發行公司股東會委託書之

使用限制、取締等訂定管理

規範，現行第二項之立法目

的，係為維持委託書徵求作

業之公平性，避免公司藉由

股東會紀念品之發放，造成

不同股東間委託書徵求作業

(或取得委託書)不公之情

形，為明確規範公司交付股

東會紀念品予徵求人，應以

公平原則辦理，爰將第二項

後段文字移列第四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俾利外界瞭解

規範意涵。 

 


